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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轮免费载村邻，一人摔下丧了命

村村民民眼眼中中的的““雷雷锋锋””成成了了罪罪人人
最近，平邑县流峪镇孙家山头村的村民都在为一件事情唏嘘不已。村里的“雷

锋”孙林(化名)因为做好事竟成了一个罪人。
前段时间他用自家的三轮车免费载着村民们去赶集，结果其中一人掉落摔伤

致死，为此，村民眼中的“雷锋”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 年，还要赔偿死者家属 20
多万元，村民们无不为之叹息。

通讯员 刘敬松 记者 崔洪英

本报 1 月 15 日热线消
息 (记者 王璐 李晖 ) 1
月 14 日，本报以《 9 岁弃婴
患上卵巢肿瘤 养父倾其所
有再救女儿一命》为题，报道
了费县探沂镇毛家河村赵金
国为给养女看病债台高筑，
依然坚持为其治疗的事例，
引发市民关注。不但有市民
想要捐款帮其看病，费县点
点义工联合会的义工们还开
展了募捐活动，为赵菲治病

募捐善款。
“一个打工为生的农民

能对养女如此疼爱，已经是
人间大爱了。”市民刘振君
说，他也只是一个普通市民，
虽然不能捐助很多东西，但
是愿意为这个不幸的家庭提
供自己微薄的帮助。

除了对赵金国倾其所有
为养女看病表示赞赏外，很
多市民还关注到赵菲没有落
下户口的问题。“他家的情况

太特殊了，政府部门应该特
事特办，让赵菲能享受到新
农合政策，解他家的燃眉之
急。”市民赵伟这样认为。

不仅如此，费县点点义
工联合会的义工们也为赵菲
开展了募捐活动。从集市，到
小商店，再到大小板厂，到处
都有义工们的身影。村民们
你 10 块我 50 地伸出援手，
帮助赵菲筹集医疗费。

如果您也想帮助赵菲继

续治疗，帮赵金国一家走出
困境，您可以拨打本报热线
8966110 与我们联系，也可直
接捐款给赵金国。户名：赵金
国，开户行：费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马庄信用社，账号：
6223 1916 6110 5556。

养养父父善善举举感感动动众众人人
义义工工开开展展募募捐捐活活动动

男子称自己太帅

强暴网友还劫财
本报 1 月 15 日热线消息 (通

讯员 涂龙 振东 王强 记者
英子)一女子在与男朋友吵架后离家
出走，举目无亲便联系了陌陌好友，
没成想刚见面便被劫财骗色。近日，
兰山警方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1 月 11 日 8 点左右，22 岁的梅
梅拨打 110 报警，自称被人强奸抢
劫。民警迅速赶往现场了解情况，原
来，10 日晚，梅梅因为和男朋友分
手，提着行李从家里出来了，心情烦
闷无聊，就通过手机陌陌聊天，联系
了一个星期前认识的男子帅帅。

梅梅说自己与男友分手了，无处
可去，帅帅当时在某 ktv 唱歌，当即
表示马上来接她。帅帅打车到了梅梅
所在宾馆 401 房间，两人进了房间
后，说了会话。不料，帅帅突然用手揽
住梅梅，将她摁倒在床上，脱掉了她
的衣服，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之
后帅帅又与其发生了两次性关系。

凌晨 6 时许，梅梅要回家时，帅
帅称因为找梅梅的路上丢了部手机，
自己是个大帅哥，不能让梅梅白睡，
得赔他手机，就抢走了梅梅的手机和
现金 600 余元，不许其报警，否则跟
着她回老家。随后梅梅趁机逃脱报
警。公安机关守候 4 个小时后将犯罪
嫌疑人抓获。

民警提醒，近年来通过网络实施
的侵犯妇女、未成年人等犯罪典型案
例明显增加，在此警方呼吁，网络交
友要保持警惕，不要被网络恋情所迷
惑，不要轻信陌生人，特别是广大青
少年和年轻女性，不能在网络上透露
个人信息，更不能孤身和网友见面。

本报 1 月 15 日热线消息 (通
讯员 永文 聪聪 记者 英子)没
有驾驶证，喝了点小酒，就开着报废
车上了路。15 日，河东区汤河镇后踅
庄村的大胆司机刘某被河东警方行
政拘留。

15 日 11 点左右，河东交警大队
民警在辖区广宏路口开展交通违法
行为整治时，一辆长安牌普通货车沿
东兴路由南向北驶来，可就在快到达
广宏路口时，驾驶员看到正在路口执
勤的民警后突然调了车头，一溜烟将
车开进了不远处的一条巷子里。

民警发现该车外观已经十分破
旧，司机又跑得如此之快，于是民警
立即上前查看，当民警要求驾驶员出
示行驶证、驾驶证时，驾驶员却只能
出示行驶证，拿不出来驾驶证。

经查，该驾驶员刘某并未取得机
动车驾驶证，而且该车于 2010 年 2
月 28 日就因达到报废期限被强制注
销了。就在民警与刘某交谈时，闻到
他身上有一股浓浓的酒味，随即用酒
精检测仪对刘某进行了吹气检测。经
检 测 ，刘 某 体 内 的 酒 精 含 量 为
41 . 7mg/100ml，达到酒后驾驶标准。

目前，刘某因无证驾驶、酒后驾
驶、驾驶报废车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无证酒驾报废车

司机胆也忒大了

捎着村邻去赶集 没想到出了人命

2014 年 6 月 22 日那天，
恰巧流峪镇逢大集，孙家山
头村的几个村民合计着一起
去赶集，孙林正好也要去赶
集买点东西，就开着自己的
那辆三轮摩托车出了门，村
邻们见他也去赶集，就赶忙

要求一起搭乘三轮车。
于是村妇李珍(化名)等

五人就坐到了三轮车上，由
于车斗内盛不下这么多人，
李珍就坐到了驾驶座椅上横
板的右侧，这个横板是孙林
自己加装的。中午 12 点，六

个人有说有笑地去赶集了。
“行驶至流峪镇医院附

近路段时，车突然停了下来，
我下车后看到李珍倒在公路
上，脑袋下面一滩血。”一起
搭车的孙文花(化名)说。

“我当时看见李珍双手

只是扶着膝盖，我就跟她说
让她抓住车架，可话还没说
完，她就摔下去了。”孙林说。

李 珍 受 伤 住 院 治 疗 。
2014 年 10 月 7 日，李珍因重
型颅脑损伤合并感染致呼吸
循环衰竭死亡。

法院判其 1 年徒刑 还需赔偿 20 多万元

2014 年 7 月 25 日，孙林
因涉嫌犯交通肇事罪被刑事
拘留。2014 年 12 月，平邑县
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开
开庭审理了此案。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孙
林违法载客，未确保安全驾
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辩

护人则提出，孙林提供的是
免费搭乘，且已尽到了告知
被害人注意安全的义务；被
害人乘车没有抓牢坐稳，导
致事故，过错较大。孙林达不
到负事故全部责任或主要责
任的犯罪标准，仅应承担相
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平邑县人民法院分析认
为，事故主要原因是被告人
孙林无证驾驶车辆、违法载
客、未确保安全驾驶。被害人
乘坐不得载客的三轮车，在
乘坐过程中，未尽到安全注
意义务，也是事故发生的原
因之一，被害人李珍应承担

次要责任。
平邑县人民法院一审以

交通肇事罪判处孙林有期徒
刑 1 年，赔偿被害人家属经
济损失 230452 . 2 元。原告方
经济损失共计 336420 . 3 4
元，其余部分由原告自行承
担。被告服判不上诉。

李珍的死以及孙林被判
刑的事情，一时间在小小的
村庄里掀起了轩然大波，这
源于村民对孙林的敬重。孙
林曾是一名军人，后来带伤

退伍回乡。在村民眼里，他是
一个十足的热心人，捎带乡
邻去办事是常有的事。

在孙林服刑后，很多村
民依然不明白，他们心目中

的“雷锋”怎么就成了一个罪
人。他们认为这不可思议，认
为孙林帮助别人，不应有罪。

山东三禾律师事务所的
倪秀伟律师说，农村邻里之

间相互帮助，这是一种美德，
也是常有的事，但遵纪守法
是公民最基本的义务，做好
人也要先懂法守法才行，否
则一样受到法律的制裁。

“雷锋”成了罪人 做好人要先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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